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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
機關地址：100217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莊絜甯
電語：02-7736-5937 

電子信箱：kx0899@mail.moe.gov.tw 

受文者：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 1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（三）字第11500490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勞動部1150512 函影本、安置服務提供者家庭照顧假證明文件申請表（附件－

A09000000E _ 1150049080 _ senddoc 1 _ Attach l .PDF 、附件二 A09000000E_ 
1150049080 _senddoc 1 _ Attach2. pdf) 

主旨：有關勞動部函釋寄養家庭 、 親屬安置 、 類家庭（非專業

人員圍體家庭）之照顧人力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第20條

家庭照顧假規定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 依勞動部115年5月12日勞動條4字第1150148104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l份。

二 、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（下稱性工法）第20條規定略以，受

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 、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

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，得請家庭照顧假。次依性工法施

行細則第13條規定略以，受僱者依法請家庭照顧假時，

必要時雇主得要求其提出相關證明文件。至證明文件之

形式，法無明文。

三丶旨揭家庭照顧人力之類型及法源依據，經勞動部會商衛

生福利部後分類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寄養家庭 、 親屬安置：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

障法（下稱兒少法）第60條或第62條相關規定，具有

行使丶負擔父毋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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